附件1：
陇县2025年幼儿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陇县教育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实验幼儿园、雨润幼儿园
三、比赛时间：2025年6月10日—12日
四、比赛地点：实验幼儿园、雨润幼儿园
五、参赛单位：全县各公民办幼儿园
六、竞赛项目：3V3实战赛
七、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凡参赛运动员必须是2018年9月1日以后出生，且在本镇（本园）注册就读的幼儿。
2.参赛队员必须保证身体健康，不存在过往病史（例如心脏病、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传染性疾病及可能影响参与本次比赛的相关情形）。
3.严禁“雇佣军”小学生顶替幼儿参加比赛，如弄虚作假、违规参赛、一经查实，取消比赛资格及成绩，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通报批评，年终考核体育工作记为“0”分。
（二）人数规定
1.局直幼儿园、各镇中心幼儿园至少报1支队伍参赛，其他各公民办幼儿园自愿组队参赛。
2.各队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运动员8人（至少2名女生）。
（三）报名要求
凡报名参赛的单位必须于2025年6月4日16:00前如实上报以下资料至县局体育股，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按弃权论处。
1.报名表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电子版（见附件1）。
2.参赛运动员学籍系统截图打印件。（由学校学籍管理员登录陕西省学籍管理服务平台查询学生学籍后打印的学生学籍页面截图）
报名联系人：董俊锋 电话：4602587  13689170508
八、竞赛办法
1.比赛场地：长14米、宽8米，篮筐距离地面2.00米，比赛用5号球。
2.比赛形式：比赛采取三对三实战，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赛制进行，具体根据报名情况确定。
3.每场比赛16分钟，分四节进行，每节4分钟，其中第1、2节和第3、4节中间休息1分钟，第2、3节中间休息2分钟。
4.每队8人分为两组，每组4人参加前两节比赛，第2节上场运动员不得与第1节重复，第1、2节至少有1名女队员在场上参赛，如某队由于伤病等原因导致参赛队员不足6人，比赛可进行，第二组队员上场比赛时不足人员由对方教练从第一组中指定1名运动员上场比赛，但判该队该场比赛“负”，对方不论胜负，积分均得“2分”，第三、四节不做阵容规定。
5.一次投篮中篮计 2 分，一次罚球中篮计 1 分。
6.不允许队员两只手同时运球，第一次运球结束后，再次运球是违例，将球判给对方在最靠近违例的地点掷球入界。
7.比赛必须采用全场盯人防守。对原地持球者的防守，防守者不得主动上步贴身防守，要与持球者保持30厘米以上安全距离。比赛中队员不能通过伸展手、臂、肘、肩、髋、膝、脚或将身体弯曲成“不正常的姿势”去拉、阻挡、推、撞、绊对方队员，或阻止对方队员行进，也不应使用任何粗暴的战术。如果发生身体接触且造成了不公平的利益，对该接触负有责任的队员侵人犯规，并将犯规登记在记录表上，一名队员发生了5次侵人犯规和技术犯规，他必须被替补队员替换。
8.如常规比赛时间结束时，比分相同，则由每队第四节场上比赛的3名队员交替进行罚球（客队先罚），得分多者获胜。如两队场上队员罚球结束后比分依然相等，由每队各选出1名队员，进行一对一罚球，直至分出胜负。
9.友爱规则：在比赛中，某队领先对方20分或20分以上，宣布该队获胜，并保持比分。比赛继续，可以选择下列方法之一完成比赛：比赛继续进行，违例、犯规宣判 和替换照常，两队后续的得分不再累加；或两队互换球员继续完成比赛。
10.各队自备两套深浅不同的统一比赛服。比赛时主队穿着浅色比赛服，客队穿着深色比赛服。
九、积分及名次排列办法
1.在循环赛中每队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得0分，按各队比赛积分多少排定小组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遇2支或2支以上球队之间的比赛胜负相同，将按照下列原则依顺序进行排列：①他们之间比赛净胜分的高低②他们之间比赛得分的高低③所有比赛净胜分的高低④所有比赛得分的高低。如采用这些方法仍无法决定，将用抽签进行名次排列。
十、奖励办法
1.名次奖根据报名队数确定录取奖励名额。
2.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十一、其他
1.6月4日16:00在县局四楼会议室抽签，请各代表队按时参加。
2.6月9日15:00在县局四楼会议室召开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
十二、附则
1.参赛单位一切费用自理，参赛队员安全自行负责。
2.本规程解释权属县教育体育局。
3.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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